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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溯及既往是法律适

用的一个基本原则。 《民法

典》 已于今年 1 月 1 日实施，

那么在此之前的法律事实所

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是否适

用 《民法典 》 呢 ？ 理论上 ，

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是 “法

不溯及既往”， 也就是 《民法

典》 实施之前发生的法律事

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只能

适用当时的法律， 但是 “法

不溯及既往” 也是有例外的。

我国 《立法法》 第九十

三条规定： “法律、 行政法

规、 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 规章不溯及既

往， 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

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为配

合 《民法典》 的实施， 最高

人民法院颁布了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时间效力的若

干规定》 （以下称 “效力规

定 ”） 和 《民法典 》 同步实

施。 结合效力规定， 《民法

典》 不溯及既往的例外主要

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适用 《民法典》 更

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

益、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效力规定第二条明确 ：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

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当时的

法律、 司法解释有规定， 适

用当时的法律、 司法解释的

规定， 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

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

法权益， 更有利于维护社会

和经济秩序， 更有利于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

外”。

比如 《民法典》 实施前，

当事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前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

务时抵押财产或者质押财产

归债权人所有的， 适用 《民法

典》 的规定， 只能依法就抵押

财产或质押财产优先受偿。 再

比如 《民法典》 施行前订立的

合同， 适用当时的法律、 司法

解释的规定合同无效而适用

《民法典》 的规定合同有效的，

适用 《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

二是适用 《民法典》 可以

填补之前的法律空白

效力规定第 三 条 明 确 ：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

的民事纠纷案件， 当时的法律、

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

规定的， 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

定， 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

权益、 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

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

外”。

比如 《民法典》 施行前订

立的保理合同发生争议的， 就

可以适用 《民法典》 中关于保

理合同的规定。 再比如 《民法

典》 施行前， 受害人自愿参加

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受到

损害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就

可以适用 《民法典》 中关于自

冒风险的规定。 当然这种例外

适用中还有 “例外”， 即这种适

用不得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

益、 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

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

三是通过 《民法典》 可以

细化之前法律的原则性规定

效力规定第 四 条 明 确 ：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

的民事纠纷案件， 当时的法律、

司法解释仅有原则性规定而民

法典有具体规定的， 适用当时

的法律、 司法解释的规定， 但

是可以依据民法典具体规定进

行裁判说理。”

综上， 《民法典》 生效实

施前发生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

事纠纷案件虽然原则上应适用

当时法律的规定， 但是法不溯

及既往也是有例外的， 实践中

如遇到类似情况须加以明辨。

《民法典》“法不溯及既往”的例外
□上海通乾

律师事务所

朱慧 武慧琳

《民法典》 生

效实施前发生的法

律事实引起的民事
纠纷案件虽然原则

上应适用当时法律
的规定， 但是法不

溯及既往也是有例

外的， 实践中如遇
到类似情况须加以

明辨。

想要继承房产， 在实际过

户登记环节往往需要经过相应

的公证手续， 但随着多年前一

则案例的出现， 有不少人认为

就此可以跳过公证环节， 直接

办理继承房产的过户登记了 ，

事实果真如此么？

先看这则案例： 2011 年 5

月 23 日， 南京市曹某男亲笔书

写遗嘱， 将自有房产及存款若

干无条件赠给陈某女。 后曹某

男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去世 。

2011 年 7 月 22 日 ， 陈某女经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公证处作出

公证， 声明接受曹某男的全部

遗赠， 并申请了南京师范大学

司法鉴定中心对曹某男的笔迹

进行了鉴定， 鉴定结论确为曹

某男亲笔。

2011 年 8 月 3 日， 陈某女

携带曹某男遗嘱、 房产证、 公

证书等材料前往房地产交易中

心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被

拒。

2011 年 10 月 10 日， 陈某

女向南京市江宁区住建局提出

书面申请要求依法为其办理房

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南京市江

宁区住建局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书面回复， 以 “遗嘱未经公

证， 又无遗嘱继承公证书” 为

由不予办理遗产转移登记。

后陈某女认为南京市江宁

区住建局强制公证的做法， 与

我国现行 《继承法》 《物权法》

《公证法》 等多部法律相抵触，

故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要求法院确认住

建局拒为其办理房屋所有权转

移登记的行为违法， 责令住建

局就涉案房屋为其办理房屋所

有权转移登记， 最终陈某女胜

诉。

2014 年第 8 期 《最高人民

法院公报》 这则案例一出， 一

时引发了颇多关注， 认为这就

彻底打破了房屋产权登记须办

理相关公证的惯例。

现实中， 真的只要带上遗

嘱就可以办理房产过户了么？

该案例中， 南京市江宁区

住建局拒绝办理过户的依据是

司法部 、 建设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

的联合通知》， 该通知第二条确

实规定， 遗嘱人为处分房产而

设立的遗嘱 ， 应当办理公证 ，

遗嘱人死亡后， 遗嘱受益人须

持公证机关出具的 “遗嘱公证

书 ” 和 “遗嘱继承权公证书 ”

或 “接受遗赠公证”， 以及房产

所有权证、 契证到房地产管理

机关办理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

手续。

但是， 该 《联合通知》 不属

于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规章的范畴， 不能成为法院判案

的依据。

而且该 《联合通知》 与 《民

法典》 实施前的 《物权法》 《继

承法》 《房屋登记管理办法》 相

冲突。 因此， 当时法院判决住建

局败诉。

但是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

仅依据遗嘱就去办理房产过户登

记手续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 在基于继承办理房产

过户登记时， 还要考虑是否存在

其他法定继承人。

假如遗嘱仅指定某一人继承

遗产， 但同时还存在其他法定继

承人 ， 那么当立遗嘱人去世后 ，

继承人之间可能产生纠纷———立

遗嘱人生前是否具有行为能力 ？

遗嘱是否对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

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

产份额？

毕竟， 遗嘱本身不具有强制

执行力， 其他继承人有权对其提

出异议。 在此情形下， 遗嘱效力

属于待定状态， 因此实践中如果

既没有公证文件， 又没有法院的

裁判文书， 房产交易中心没有权

利和义务， 也没有能力对上述法

律问题进行实质审查。 贸然办理

过户， 风险极大。

虽然南京市曾发布 《南京市

非公证继承、 受遗赠不动产登记

操作办法》， 其中提到 “无公证继

承过户”， 但是登记的流程却是要

申请人提供其他继承人的身份材

料和亲属关系材料， 还要其他所

有继承人一同前往交易中心共同

申请。

此外， 还要求申请人承诺该

遗嘱符合法定形式， 以及被继承

人无其他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等

等诸多材料。

最重要的是， 该申请还需要

公示 90 天， 90 天公示期满后无

人提出异议的， 该 “无公证继承

过户” 才算彻底完成。

即便如此， 该规定也仅适用

于南京市。 其虽名为 “无公证继

承过户”， 实际上是房产交易中心

将自己的风险转嫁给了申请人自

行承担， 且要求提供的材料也是

很难完全取得的。

因此， 在全国范围内， 仅持

遗嘱就能办理房产过户的可能性

基本为零。

总之，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展示的该指导性案例有其特殊性，

不具有代表性。

在司法实践中， 不能想当然

地认为， 遗嘱无须经过公证就能

办理房产过户登记。

仅凭遗嘱不办公证可以房产过户么
□高朋 （上海）

律师事务所

王丹丹

遗嘱本身不具

有强制执行力， 其

他继承人有权对其
提出异议。 在此情

形下， 遗嘱效力属
于待定状态， 因此

实践中如果既没有

公证文件， 又没有
法院的裁判文书 ，

房产交易中心没有
权利和义务， 也没

有能力对上述法律

问题进行实质 审
查。

协议离婚是人们结束婚姻

关系的一种常见方式， 书面的

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在协议离

婚时必须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

的法律文件。

就一般情况来说， 离婚协

议书的写作并不复杂， 它无非

要说清楚三个问题： 一是双方

同意离婚的意思表示； 二是未

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 三是夫

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

前两个问题并不复杂，一

般不会因为表述而出现纠纷，

容易出问题的是第三项， 即共

同财产的分割问题。

笔者最近代理了一起协议

离婚后又发生财产纠纷的案

件：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由男方父母赠与 10 万元买

了一套 60 平方米的房屋，登记

在男方名下， 还自行购买了一

辆轿车，登记在女方名下。双方

在《离婚协议书》中表明“共同

财产分割完毕， 双方对财产分

割无异议”。 但就在离婚半年

后，女方发现男方还有一套 70

平方米的住房， 也是在他们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 女方

联想到男方婚后不久就开始投

资和他人做建材生意一年多，

认为男方一定有更多财产瞒着

自己， 于是一纸诉状将男方告

到法院，要求分割在《离婚协议

书》 没有涉及的应当属于夫妻

共同所有的这套住房。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女方

的诉讼请求，女方上诉后，在法

官的多次调解下， 男方支付了

20 万元了结了这桩纠纷。

在离婚协议书中，类似“共

同财产分割完毕， 双方对共同

所有的财产分割无异议”“双方

无共同所有的财产”“个人名下

财产归个人所有” 等表述十分

常见， 除非当事人非常确定了

解对方的财产状况， 否则还是

建议， 通过逐项列举的方式说

明财产分割方案。

这种情况下即使协议中没

有提及，事后发现在一方名下，

就可以认为对方隐瞒了共同财

产，再要求分割就有理有据了。

协议中还可以约定： 双方

保证没有隐瞒和遗漏共同财

产， 无论何时如果发现有隐瞒

或遗漏共同财产的情况， 该财

产归对方所有。

离婚协议切忌表述不清

在离婚协议书

中， 类似 “共同财

产分割完毕， 双方
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分割无异议” “双

方无共同所有的财

产” “个人名下财

产归个人所有” 等
表述十分常见， 除

非当事人非常确定
了解对方的财产状

况 ， 否则还是建

议， 通过逐项列举
的方式说明财产分

割方案。

□福建国富

律师事务所

周玉文

遗 失 声 明
上海昊知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MA1JYCX982， 遗 失

银行印鉴章， 公章、 法人章各

一枚， 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卢志明
陈金花
张光根
王桂芳
杨立军
李全成
施黎洁
王连修
黄凤鸣

干余一雄
贺夕朋
邱铭宗
李雪峰
虞建龙
李文帅
金岐林
吴坤林
朱彩娣
耿敬芝
陆宣波
费双根
贺婷婷
徐志祥
蒋超

朱彦仕
沈国荣
于伟
颜荣

电动自行车
其他非机动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普通二轮摩托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其他非机动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其他非机动车
电动自行车
其他非机动车
残疾人专用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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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另有309辆车辆信息已刊登

于2月5日出版的 《上海法治报》

中缝， 敬请留意。


